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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在能源危机和温室效应日趋严重的当今社会，节能环保已成为照明产品的主题。作为耗

电大户之的照明光源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而作为室内照明重要组成部分的工业企业照明的

地位更是举足轻重。 

本标准依据《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 50034，在借鉴国内外工业建筑照明实践和研究成

果的基础上，结合我国汽车工业企业生产特点，通过广泛调研和反复征求意见进行编制。 

本标准为汽车工业企业新建、改建、扩建厂房及辅助设施采用 LED照明设计提供了科学

依据，并作为建设单位、设计单位、施工监理及运行管理人员的参考。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中国照明学会提出。 

本标准由中国照明学会标准化工作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主编单位：中国照明学会室内专业委员会、吉林省照明学会        

本标准参编单位：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机械工业第九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国汽车工业工程有限公司 

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 

中国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上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吉林省建苑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长春希达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长春为实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惠州雷士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惠州市西顿工业发展有限公司 

欧普智慧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朗德万斯照明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广东三雄极光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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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员: 汪猛、窦林平、陈程章、范铁峰、刘瑞山、王健、冯震、孙立伟、

徐银光、施跃中、衣建全、王瑞光、孙彦武、潘淑军、杨佳奇、

杨程麟、周立宏、李球、李刚、陈凤波、郑晓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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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 LED 照明技术应用于汽车工业企业生产及其辅助用房的一般照明、工位照

明、配电与控制等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新建、改建和扩建的汽车工业企业生产及其辅助用房的照明设计。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

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50034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GB/T 5702  光源显色性评价方法 

GB 7000.1  灯具 第1部分：一般要求与试验 

GB 17625.1  电磁兼容限值 谐波电流发射限值（设备每相输入电流≤16A） 

GB/T 17743  电气照明和类似设备的无线电骚扰特性的限值和测量方法 

GB/T 18595  一般照明用设备电磁兼容抗扰度要求 

GB/T 20145  灯和灯系统的光生物安全性 

GB/T 29294  LED筒灯性能要求 

GB/T 29296  反射型自镇流LED灯性能要求 

GB/T 31831  LED室内照明应用技术要求 

JB/T 9536  户内户外防腐低压电器环境技术要求 

JGJ/T 119  建筑照明术语标准 

 

3 术语 

JGJ/T 119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LED 灯具 LED luminaire 

一种以 LED 为光源，通过扩散部件或反射部件形成发光面的灯具，包括控制装置、

散热装置、光学元件及相关构件。  

3.2   

光通量 luminous flux 

根据辐射对标准光度观察者的作用导出的光度量。对于明视觉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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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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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dΦe（λ） /dλ ——辐射通量的光谱分布；  

      V（λ）——光谱光（视）效率；  

Km ——辐射的光谱（视）效能的最大值，单位为流明每瓦特（ lm/W）。在

单色辐射时，明视觉条件下的 Km 值为 683lm/W（λ＝555nm 时）。该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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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为 Φ，单位为流明（ lm），1lm＝1cd·1sr。  

3.3   

统一眩光值  unified glare rating（UGR） 

国际照明委员会（CIE）用于度量处于室内视觉环境中的照明装置发出的光对人眼

引起不舒适感主观反应的心理参量。  

3.4  

灯具遮光角 shielding angle of luminaire 

灯具出光口平面与刚好看不见发光体的视线之间的夹角。  

3.5   

显色指数  color rendering index 

光源显色性的度量。以被测光源下物体颜色和参考标准光源下物体颜色的相符合

程度来表示。  

3.6  

特殊显色指数  special colour rendering index  Ri 

光源对国际照明委员会（CIE）选定的标准颜色样品的显色指数。 

3.7  

一般显色指数 general colour rendering index Ra 

光源对国际照明委员会（CIE）规定的第 1～8 号标准颜色样品显色指数的平均值。通称显

色指数。 

3.8  

色品 chromaticity 

用国际照明委员会（CIE）标准色度系统所表示的颜色性质。由色品坐标定义的色刺激性

质。 

3.9  

色温（度） color temperature 

当光源的色品与某一温度下黑体的色品相同时，该黑体的绝对温度为此光源的色温（度），

简称色温。 

3.10  

相关色温（度） correlated colour temperature Tcp 

当光源的色品点不在黑体轨迹上，且光源的色品与某一温度下的黑体的色品最接近时，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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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体的绝对温度为此光源的相关色温（度），简称相关色温。 

3.11  

色容差  chromaticity tolerances 

表征一批光源中各光源与光源额定色品的偏离，用颜色匹配标准偏差 SDCM（standard 

derivation of color matching）表示。 

3.12  

光通量维持率 lumen maintenance factor 

灯在规定条件下，按给定时间点燃后的光通量与其初始光通量之比。 

注：灯的初始光通量指灯在规定条件下点燃 1000h 后的光通量。 

3.13  

寿命 life time 

标准测试条件下，LED 光源或灯具保持正常燃点，且光通维持率衰减到 70%时的累积燃

点时间。 

3.14  

照明功率密度  lighting power density（LPD） 

单位面积上一般照明的安装功率，包含 LED 模块及其电子控制装置的功耗。 

3.15 

光束角 beam angle 

在给定平面上，以极坐标表示的发光强度曲线的两矢径间的夹角，该矢径的发光强度值等于 50%

的发光强度最大值。 

3.16 

室空间比 room cavity ratio 

表征房间几何形状的数值，其计算公式为：  

 SLhRCR 2/5 =                   

式中：  RCR —室空间比；  

L —房间周长；  

S—房间面积；  

h —灯具计算高度。 

3.17  

灯具最大允许距高比  maximum permissable spacing height ratio of luminaire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T/CIES 023—2020 

6 

 

保证所需的照度均匀度时的灯具间距与灯具计算高度比的最大允许值 

3.18  

频闪效应 stroboscopic effect 

对于非静止环境中静止的观察者，由光亮度或光谱分布随时间波动的光刺激引起的运动感

知的变化。 

3.19  

波动深度 temporal light artefacts 

在具体环境中，亮度或光谱随时间波动的光刺激引起观察者视觉感知的变化。 

3.20  

频闪效应可见度 stroboscopic visibility measure 

频闪效应的量化参数，覆盖频段 80Hz-2000Hz。 

3.21  

工位照明  workplace lighting 

为满足部分特殊生产操作要求设置的局部照明。 

 

4 LED灯具要求 

4.1 LED 灯具应符合安全可靠、健康舒适、技术先进、经济合理、节能环保和维修方便的要

求。 

4.2 LED 灯具的光生物安全应满足 GB/T 20145 的要求。 

4.3 LED 灯具应通过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 

4.4 LED 灯具除应符合本标准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4.5 LED 灯具应能在-30℃～45℃环境温度下正常工作。使用于特殊场所时应满足该场所的环

境温度、湿度和腐蚀性等其他要求。 

4.6 LED 灯具的配光宜符合表 4-1 的要求。 

表 4-1 灯具配光选择 

室空间比（RCR） 灯具最大允许距高比 灯具配光类型 

1～3 1.5～2.5 宽配光 

3～6 0.8～1.5 中配光 

6～10 0.5～1.0 窄配光 

4.7 用于人员长期停留场所的一般照明的 LED 灯具，其光输出波形的波动深度应符合以下规

定： 

a) 当光输出波形频率≤9Hz 时，波动深度≤0.288%； 

b) 当 9Hz＜光输出波形频率≤3125Hz 时，波动深度≤光输出波形频率×0.0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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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当光输出波形频率＞3125Hz 时，无限制； 

注：波动深度的计算方法见附录 1。 

4.8 当空间中存在机床等运动物体且可能对人员构成威胁时，光源的频闪效应可见度

SVM 不应超过 1。  

注：SVM 的计算方法见附录 1。 

4.9  LED 灯具骚扰电压应满足 GB/T 17743 的要求。 

4.10  LED 灯具谐波电流限值应满足 GB 17625.1 的要求。 

4.11  LED 灯具电磁兼容抗扰度应满足 GB/T 18595 的要求。 

4.12  LED 灯具工作 3000 小时后的光通维持率不应低于 96%，6000 小时的光通维持率不应

低于 92%；LED 光源和 LED 灯具的额定寿命不应低于 25000h，安装于高空间场所的 LED 光

源和 LED 灯具的额定寿命不应低于 50000h。 

4.13  LED 灯具安装在人员可触及的场所时输入电压应为安全特低电压。  

4.14 用于对分辨颜色有要求的场所一般照明时的显色指数不宜低于 80，用于颜色检验的局部

照明时的显色指数不宜低于 90。 

4.15 安装高度不大于 5m 的精加工或成品检验场所的一般照明宜采用宽配光 LED 灯具。 

4.16 灯具的防护等级、防腐蚀性能和相关特性应满足场所的环境条件要求，灯具的反射和透

射材料应具有良好的抗老化性能。 

4.17 汽车工业生产用房 LED 灯具形式宜按照表 4-2 确定。 

表 4-3 汽车工业生产用房部分场所 LED灯具形式推荐表 

场所 
灯具形式 

（普通/防护/防水/防爆等） 
防腐蚀等级 防护等级 

冲压车间 

冲压线生产区 普通 － IP2x 

物流区 防护 － IP2x 

模具维修/清洗 防水 F1 IP65 

焊接车间 
焊接生产区 普通 F1 IP65 

物流区 防护 － IP2x 

涂装车间 

涂装生产区 普通 F1 IP2x 

物流区/存储区 防护 F1 IP2x 

输调漆间 防爆 F1 ia，IIA 

滑橇清洗间 防水 F1 IP66 

总装车间 

装配生产区 普通 F1 IP2x 

物流区/存储区 防护 － IP2x 

供液/加注区 防爆 F1 ia，I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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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机工厂 

机加工生产区 普通 F1 IP2x 

装配区 普通 － IP2x 

物流区/存储区 防护 － IP44 

铸造车间 
各生产工段 防护 F1 IP65 

煤粉堆放间 防爆 F1 ia，Ⅰ 

 

4.18 安装于高空间场所的 LED 灯具应设置防坠落措施；有条件时，建议设置高空维护用马道。 

 

5 照明数量与质量 

5.1 照度标准值应按 0.5 lx、1 lx、3 lx、5 lx、10 lx、15 lx、20 lx、30 lx、50 lx、75 lx、100 lx、

150 lx、200 lx、300 lx、500 lx、750 lx、1000 lx、1500 lx、2000 lx 分级。 

5.2 作业面邻近周围照度可低于作业面照度，但不宜低于表 5-1 的数值。 

表 5-1 作业面邻近周围照度 

作业面照度（lx） 作业面邻近周围照度（lx） 

≥750 500 

500 300 

300 200 

≤200 与作业面照度相同 

注：作业面邻近周围指作业面外宽度不小于 0.5m 的区域。 

5.3 作业面背景区域一般照明的照度不宜低于作业面邻近周围照度的 1/3。 

5.4 照明设计的维护系数应按表 5-2 选用。 

表 5-2 维 护 系 数 

环境污染特征 房间或场所举例  
灯具最少擦拭次

数（次/年） 
维护系数值 

室 

 

内 

清 洁 
办公室、餐厅、阅览室、仪器仪表装配间、电子元器件装

配间、检验室等 
2 0.85 

一 般 冲压车间、总装车间、各车间物流区等 2 0.75 

污染严重 焊接车间生产区、铸造车间、涂装车间生产区等 3 0.65 

开敞空间 雨篷、连廊、货运平台 2 0.70 

5.5 设计照度与照度标准值的偏差不应超过+20%。 

5.6 人员长时间工作或停留的房间或场所，选用的直接型灯具的遮光角不应小于表 5-3 的规定。 

表 5-3 直接型灯具的遮光角 

光源平均亮度（kcd/m2） 遮光角（°） 

1～2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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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0 15 

50～500 20 

≥500 30 

5.7 有视觉显示终端的工作场所，在与灯具中垂线成 65°～90°范围内的灯具平均亮度限值应

符合表 5-4 的规定。 

表 5-4 灯具平均亮度限值（cd/m
2
） 

屏幕分类 

灯具平均亮度限值 

屏幕亮度大于 200 cd/m2 屏幕小于等于 200 cd/m2 

亮背景暗字体或图像 3000 1500 

暗背景亮字体或图像 1500 1000 

 

5.8 长时间工作的房间，作业面的反射比宜限制在 0.2～0.6。 

5.9 长时间工作时，工作房间内表面的反射比宜按表 5-5 选取。 

表 5-5 工作房间内表面反射比 

表面名称 反 射 比 

顶  棚 0.6～0.9 

墙  面 0.3～0.8 

地  面 0.1～0.5 

 

 

6 照明标准值 

6.1 本标准规定的照度除标明外均应为作业面或参考平面上的维持平均照度，各类房间或场所

的维持平均照度不应低于本章规定的照度标准值。 

6.2 本标准规定的工位照明标准值均应为作业面或参考平面上局部照明的维持平均照度。 

6.3 冲压车间一般照明标准值宜符合表 6-1.1 的规定，工位照明标准值宜符合表 6-1.2 的规定。 

表 6-1.1 冲压车间主要工作区域一般照明标准值 

场所 参考平面 
水平照度 

（lx） 

眩光限值 

（UGR） 

照度 

均匀度 

光源色温 

（K） 

显色性 

（Ra） 

冲压线生产区 0.75m 水平面 300 22 0.5 4000~5700 80 

冲压线地坑区 地面 150 — 0.4 4000 80 

物流区 地面 150 — 0.5 4000 80 

冲压件装箱区 0.75m 水平面 300 22 0.6 4000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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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压件返修区 0.75m 水平面 300 22 0.5 4000 80 

仓库/废料间 地面 150 — 0.4 4000 80 

模具维修/清洗 0.75m 水平面 300 22 0.6 4000 80 

 

表 6-1.2 冲压车间主要工位照明标准值 

工位 参考平面 
水平照度 

（lx） 

眩光限值 

（UGR） 

光源色温 

（K） 

显色性 

（Ra） 
备注 

冲压线检验区 0.75m 水平面 1000 19 4000-5700 80  

冲压线返修台 0.75m 水平面 1000 19 4000 80  

       

 

6.4 焊接车间一般照明标准值宜符合表 6-2.1 的规定，工位照明标准值宜符合表 6-2.2 的规定。 

表 6-2.1 焊接车间主要工作区域一般照明标准值 

场所 参考平面 
水平照度 

（lx） 

眩光限值 

（UGR） 

照度 

均匀度 

色温 

（K） 

显色性 

（Ra） 

焊接生产区 0.75m 水平面 200 — 0.5 4000~5700 60 

物流区 地面 150 — 0.5 4000 60 

三坐标间 0.75m 水平面 750 19 0.6 4000 80 

测量间 0.75m 水平面 750 19 0.6 4000 80 

仓库/废料间 地面 150 — 0.4 4000 60 

破坏性试验 0.75m 水平面 500 22 0.5 4000 60 

 

表 6-2.2 焊接车间主要工位照明标准值 

工位 参考平面 
水平照度 

（lx） 

眩光限值 

（UGR） 

色温 

（K） 

显色性 

（Ra） 
其他 

自动焊装工位 1.0m 水平面 200 25 4000~5700 80  

人工焊装工位 1.0m 水平面 500 22 4000~5700 80  

调整线普通工位 1.0m 水平面 750 22 4000~5700 80  

调整线强光工位 1.0m 水平面 1000 19 4000~5700 80  

检验 1.0m 水平面 1000 19 4000~5700 80  

返修 1.0m 水平面 750 19 4000~5700 80  

 

6.5 涂装车间一般照明标准值宜符合表 6-3.1 的规定，工位照明标准值宜符合表 6-3.2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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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3.1 涂装车间主要工作区域一般照明标准值 

场所 参考平面 
水平照度 

（lx） 

眩光限值 

（UGR） 

照度 

均匀度 

色温 

（K） 

显色性 

（Ra） 

前处理生产区 地面 200 22 0.6 4000~5700 80 

涂装生产区 地面 200 22 0.6 4000~5700 80 

物流区/存储区 地面 150 — 0.5 4000~5700 80 

输调漆间 0.75m 水平面 300 19 0.6 4000~5700 90 

滑橇清洗间 地面 300 25 0.5 4000~5700 80 

供胶/供腊间 地面 300 — 0.5 4000~5700 80 

 

表 6-3.2 涂装车间主要工位照明标准值 

工位 参考平面 
水平照度 

（lx） 

眩光限值 

（UGR） 

光源色温 

（K） 

显色性 

（Ra） 
其他 

电泳打磨区 1.0m 水平面 1000 22 
（5700~6500）  

+（3000~4000） 
>80 双灯具 

中涂打磨区 1.0m 水平面 1000 22 
（5700~6500）  

+（3000~4000） 
>80 双灯具 

密封胶线区 1.0m 水平面 750 22 4000~5700 80  

自动喷漆擦净 1.0m 水平面 500 22 4000~5700 80  

人工喷漆擦净 1.0m 水平面 100 22 4000~5700 80  

检查、补漆区 1.0m 水平面 1000 22 4000~5700 90  

报交线 1.0m 水平面 1000 22 
（5700~6500）  

+（3000~4000） 
>90 双灯具 

精修线 1.0m 水平面 1500 19 
（5700~6500）  

+（3000~4000） 
>90 双灯具 

滑橇清洗工位 0.75m 水平面 500 22 4000~5700 80  

 

6.6 总装车间一般照明标准值宜符合表 6-4.1 的规定，工位照明标准值宜符合表 6-4.2 的规定。 

表 6-4.1 总装车间主要工作区域一般照明标准值 

场所 参考平面 
水平照度 

（lx） 

眩光限值 

（UGR） 

照度 

均匀度 

光源色温 

（K） 

显色性 

（Ra） 

装配线区 0.75m 水平面 200 25 0.6 4000~5700 80 

物流区/存储区 地面 150 — 0.5 4000~5700 80 

质检间 0.75m 水平面 500 22 0.6 4000~5700 90 

计量室 0.75m 水平面 300 22 0.6 4000~5700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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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4.2 总装车间主要工位照明标准值 

工位 参考平面 
水平照度 

（lx） 

眩光限值 

（UGR） 

光源色温 

（K） 

显色性 

（Ra） 
其他 

装配线 1.0m 水平面 750 22 5700 80  

线尾质检/返修 1.0m 水平面 1000 19 5700 90  

加注线 1.0m 水平面 500 — 5700 80  

 

6.7 发动机工厂一般照明标准值宜符合表 6-5.1 的规定，工位照明标准值宜符合表 6-5.2 的规

定。 

表 6-5.1 发动机工厂主要工作区域一般照明标准值 

场所 参考平面 
水平照度 

（lx） 

眩光限值 

（UGR） 

照度 

均匀度 

光源色温 

（K） 

显色性 

（Ra） 

机加工区 0.75m 水平面 200 — 0.4 4000 80 

装配区 0.75m 水平面 200 25 0.5 4000 80 

物流区/存储区 地面 150 — 0.5 4000 80 

成品检测/返修 0.75m 水平面 300 22 0.5 4000 80 

发动机试验车间 0.75m 水平面 300 22 0.5 4000 80 

性能实验室 0.75m 水平面 500 22 0.5 4000 80 

 

表 6-5.2 发动机工厂主要工位照明标准值 

工位 参考平面 
水平照度 

（lx） 

眩光限值 

（UGR） 

光源色温 

（K） 

显色性 

（Ra） 
其他 

机加工 0.75m 水平面 500 22 4000 80  

装配区 0.75m 水平面 500 22 4000 80  

试验预装 0.75m 水平面 500 19 4000 80  

 

6.8 铸造车间一般照明标准值宜符合表 6-6 的规定。 

表 6-6 铸造车间主要工作区域一般照明标准值 

场所 参考平面 
水平照度 

（lx） 

眩光限值 

（UGR） 

照度 

均匀度 

光源色温 

（K） 

显色性 

（Ra） 

熔化工部 地面 200 — 0.4 4000 60 

清理工部 地面 300 — 0.4 4000 60 

造型工部 地面 300 — 0.5 4000 60 

制芯工部 地面 300 — 0.5 4000 60 

砂处理工部 地面 300 — 0.5 4000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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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粉堆放间 地面 100 — — 4000 60 

 

6.9 汽车工业企业中部分通用房间及场所的一般照明标准值宜符合表 6-7 的规定，其余均应执

行《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 50034 的相关要求。 

表 6-7 汽车工业企业通用房间或场所一般照明标准值 

场所 参考平面 
水平照度 

（lx） 

眩光限值 

（UGR） 

照度 

均匀度 

光源色温 

（K） 

显色性 

（Ra） 
其他 

叉车充电间 0.75m 水平面 150 — 0.4 4000 60  

集中供液间 0.75m 水平面 150 25 0.5 4000 80  

化验室 0.75m 水平面 500 22 0.6 4000 80  

培训室 0.75m 水平面 500 22 0.6 4000 80  

控制室 0.75m 水平面 300 22 0.6 5700 80  

洁净间 0.75m 水平面 500 22 0.6 5700 80  

 

6.10 汽车工业用房应按照现行国家标准《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技术规范》GB 51309 

和《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 的规定设置应急照明系统。 

 

7 控制与配电 

7.1 汽车工业用房 LED 照明供电电源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当供电系统中无大功率冲击性负荷时，照明和电力宜共用变压器，否则宜与冲击性负荷

接自不同变压器； 

b) 当照明和电力需接自同一变压器时，照明应由专用馈电线供电； 

c) 当照明安装功率较大或有谐波含量较大时，宜采用照明专用变压器。 

7.2 汽车工业用房 LED 照明采用交流供电系统宜满足以下规定： 

a) 三相配电干线的各相负荷宜平衡分配； 

b) 正常照明单相分支回路的电流不宜大于 16A，所接 LED 灯具数不宜超过 25 个； 

c) 电源插座不宜和普通照明灯接在同一分支回路； 

d) 在电压偏差较大的场所，宜设置稳压装置； 

e)  5W 及以下的 LED 灯具功率因数不应低于 0.5，5W 以上的 LED 灯具功率因数不应低

于 0.9。 

f) 当采用Ⅰ类灯具时，灯具的外露可导电部分应可靠接地，当照明装置采用安全特低电压

供电时，应采用安全隔离变压器，且二次侧不应接地。 

7.3 汽车工业用房 LED 照明采用直流供电系统宜满足以下规定： 

a) 直流配电保护应按直流特性选择相应的保护电器； 

b) 每个直流供电回路起始端均应装设直流过负荷及短路保护电器作为过电流防护措施，

过负荷保护和短路保护功能可集合在同一个保护电器中或保护装置中； 

c) 直流供电回路宜对地绝缘，并在正负母线上安装绝缘监测装置实时监测线路绝缘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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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的直流集中控制柜及柜内元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电力工程直流电源设备通用技术

条件及安全要求》GB/T 19826 的有关规定； 

d) 以太网供电时输出电流应为 300mA、600mA 或 960mA，输出功率应按 15W、25W、

45W、60W、75W，90W 分级； 

e) 直流供电回路宜采用两芯线缆。采用以太网供电时应采用以太网线缆，且回路线缆长度

不应大于 90m。 

7.4 各生产及办公场所的走廊、楼梯间、门厅等公共场所的照明，宜按建筑使用条件和天然采

光状况采取分区、分组控制措施。 

7.5 除设置单个灯具的房间外，每个房间照明的开启模式不应少于 2 种。 

7.6 需要设置值班照明的场所，宜采用该场所一般照明中位置适宜的部分灯具通过控制模式实

现。 

7.6 当房间或场所装设两列或多列灯具时，宜按下列方式分组控制： 

a) 各生产场所宜按车间、工段或工序分组； 

b) 在有可能分隔的场所，宜按照每个有可能分隔的场所分组； 

c) 电化教室、会议厅、多功能厅、报告厅等场所，宜按靠近或远离讲台分组； 

d) 除上述场所外，所控灯列可与侧窗平行。 

7.7 有条件的场所，宜采用下列控制方式： 

a) 可利用天然采光的场所，宜随天然光照度变化自动调节照度； 

b) 人员长时间活动且照明要求较高的空间宜采用感应调光控制和时钟控制； 

c) 走廊、楼梯间、电梯厅、车库等空间宜采用红外、声波与超声波、微波等感应控制； 

d) 生产车间按时间规律运行的功能空间宜采用时钟控制； 

e) 生产车间、仓库等大面积单一功能室内空间等宜采用分区或群组控制； 

f) 照明负荷较大以及特定照明效果需要进行照明光源编组和按顺序进行控制的空间宜采

用顺序控制。 

7.8 特定场所的照明控制宜符合下列规定： 

a) 车库出入口、建筑入口等采光过渡区宜采用天然光与照明的一体化控制； 

b) 采用场景控制的会议室或会客空间场景切换的响应时间应小于 3 秒；  

c) 光感控制和人体感应控制可按需求与场所的遮阳、新风、空调设施联动控制； 

d) 照明控制应保证调节的最低照明水平符合消防和安防监控等系统要求； 

e) 采用定时控制的场所，当需要在时间设置表之外的时段使用时，系统应具有控制优先级

设置功能； 

f) 恒照度控制宜采用光电传感器等设备监测光源性能或场所照明水平。 

7.9  必要时，检测工位的工位照明宜增加调光控制。 

7.10 有条件时，在人员长时间活动的场所宜采用可调节光色与亮度的照明系统，以适应人体生

物节律的变化，促进生理与心理健康。 

 

8 节能措施 

8.1 应在满足规定的照度和照明质量要求的前提下，进行照明节能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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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本标准采用一般照明的照明功率密度限值（简称 LPD）作为照明节能的评价标准。 

8.3 各房间或场所的照明控制方式、灯具效能符合本标准要求。 

8.4 部分房间或场所的照明功率密度应满足本标准表 8-1 规定的要求，其余均应执行《建筑照

明设计标准》GB 50034 的相关要求。 

表 8-1   汽车工业企业各主要工作场所照明功率密度限值 

房间或场所 照度标准值（lx） 照明功率密度限值（W/m2） 

冲压车间 
生产区 300 ≤9.0 

物流区 150 ≤5.0 

焊接车间 
生产区 200 ≤6.0 

物流区 150 ≤5.0 

涂装车间 

生产区 200 ≤7.0 

物流区 200 ≤6.5 

输调漆间 300 ≤9.0 

供胶/供腊间 150 ≤5.0 

总装车间 

装配线区 200 ≤7.0 

物流区 150 ≤5.0 

质检间 500 ≤13.5 

发动机工厂 

机加工区 200 ≤6.0 

装配区 200 ≤6.0 

物流区/存储区 150 ≤5.0 

成品检测/返修 300 ≤13.5 

铸造车间 
熔化工部 200 ≤6.0 

清理/造型/制芯工部 300 ≤9.0 

通用场所 

走廊 100 ≤3.5 

卫生间 100 ≤3.5 

培训室 500 ≤13.5 

控制室 300 ≤8.0 

主控制室 500 ≤13.5 

风机房、空调机房 100 ≤3.5 

泵 房 100 ≤3.5 

冷冻站 150 ≤5.0 

压缩空气站 15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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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波动深度（FPF） 

波动深度可按式（1-1）计算： 

FPF=100%×（A-B）/（A+B）                       (1-1) 

式中： 

A——在一个波动周期内光输出的最大值； 

B——在一个波动周期内光输出的最小值。 

 

 

频闪效应可见度（SVM） 

SVM 应按下式计算：  

3.7
3.7

1

1

( ) =1

1

m

m m

C
SVM

T



=




= 




不可见

刚可察觉

可见

                    （2-1） 

式中： 

mC ——傅里叶变化后第 m 次傅里叶分量的振幅与其直流值（也就是 0 次傅里叶分量）的

商； 

mT ——m 次傅里叶分量对应频率的正弦波频闪效应可见阈值，可根据公式 2-2 确定。 

5 1.543( ) 2.865 10 0.225T f f−=   +                      （2-2） 

式中： f ——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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